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四西城处罚〔2023〕S049号
当事人（姓名）名称：孙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铁西区卫校路XXXX        邮政编码：13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8****3307              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你在铁西区卫校路XXX装修房屋过程中将客厅内部部分承重柱砸断、承重柱内部部分钢筋锯断，损害房屋结构安全。有现场影像资料、现场检查记录、询问笔录等为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以上事实违反了《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 依据《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，决定给予你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对以上罚款，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本机关财务科开具《罚没缴款通知书》后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，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加处罚款最多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在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过程中本机关，或复议机关，或人民法院决定、裁定停止执行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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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执法机关备案，一份送达被处罚当事人。

